
6.2.11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对于住宅建筑，仅评价其

公共部分。 

照明系统分区应根据各场所的功能要求、作息差异性、自然采光可利用性等因

素确定。公共区域可采取定时、感应等节能控制措施，或采取照度调节的节能控制

装置。 

评价方式包括下列两种： 

1 设计评价：查阅电气专业施工图及设计说明。 

2 运行评价：查阅电气专业竣工图及设计说明，并现场核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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